新源县中医医院医疗设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采购项目编号:HYDF-2022-10-01
二、  采购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标段划分
	采购内容
	数量
	单位
	预算单价金额

(万元)
	预算总价金额

(万元)
	备注

	新源县中医医院医疗设备采购项目
	一标段
	麻醉机
	2
	台
	30
	60
	国产

	
	
	心电图机
	4
	台
	2.5
	10
	国产

	
	
	洗胃机
	1
	台
	2
	2
	国产

	
	一标段预算总金额
	72万元

	
	二标段
	有创呼吸机
	2
	台
	28
	56
	国产

	
	
	无创呼吸机
	1
	台
	12
	12
	国产

	
	
	心肺复苏仪
	1
	台
	12
	12
	国产

	
	二标段预算总金额
	80万元

	
	三标段
	高端监护仪
	15
	台
	6.5
	97.5
	国产

	
	
	麻醉监护仪
	1
	台
	17
	17
	国产

	
	
	普通监护仪
	20
	台
	3
	60
	国产

	
	
	高端负压吸引器
	4
	台
	0.4
	1.6
	国产

	
	
	普通负压吸引器
	12
	台
	0.1
	1.2
	国产

	
	
	除颤仪
	3
	台
	4.5
	13.5
	国产

	
	
	输液泵
	4
	台
	0.65
	2.6
	国产

	
	
	三通道注射泵
	2
	台
	0.9
	1.8
	国产

	
	
	双通道注射泵
	15
	台
	0.7
	10.5
	国产

	
	三标段预算总金额
	205.7万元

	
	四标段
	数字化X线摄影系统（悬吊双板DR ）
	1
	台
	200
	200
	国产

	
	四标段预算总金额
	200万元

	
	项目总金额合计
	72+80+205.7+200=557.7万元


三、  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2）2.1投标企业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2.2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网站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2.1—2.2查询结果截图日期必须在发布公告日期之后且加盖公司公章当原件，否则视为无效证件，信用中国需下载信用报告，本项目不接受失信供应商投标）

（3）提供有效期内且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的正本或副本原件；

（4）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授权委托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6）投标商必须具有《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 供应商报名及采购文件发售时间、地址、售价:

1. 采购文件发售时间：2022-11-01至2022-11-08
上午： 10:00-14:00 
下午： 16:00-20:00 
2.获取采购文件地址：新疆宏裕鼎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新疆伊犁州伊宁市西环路20号综合楼4楼招标室）
3.获取采购文件方式：线上领取。以下证件需要查验。（1）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2）供应商为企业法人应提供合法有效的标识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事业法人应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其他组织应提供合法登记证明文件。供应商将所须资料发送达到采购代理公司指定邮箱（QQ邮箱：1531131030@qq.com）交由采购代理公司专人进行查验（备注：须注明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资料符合要求后采购代理公司联系供应商发送采购文件。
4.采购文件售价(元)：200
五、  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2-11-21下午16:00:00
六、  投标文件提交地址：新疆宏裕鼎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新疆伊犁州伊宁市西环路20号综合楼4楼招标室）
七、  投标文件开启时间：2022-11-21下午16:00:00 
八、  投标地址：新疆宏裕鼎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新疆伊犁州伊宁市西环路20号综合楼4楼招标室）
九、  保证金及交付方式：

	序号
	标段序号
	投标保证金金额（元）
	开户银行
	收款账号/行号
	交付方式
	备注

	1
	一标段
	14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宁辽宁路支行
	65050110260000001170/105898000139
	转账
	基本账户转出

	2
	二标段
	16000
	
	
	
	

	3
	三标段
	40000
	
	
	
	

	4
	四标段
	40000
	
	
	
	


十、    其他事项：
1、购买公开文件时须提交的文件资料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投标企业公章。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企业公章）。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文）； 

（三）《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 （四）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 

（五）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六）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文）   

其他事项

本项目公告期限为5个工作日，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自收到采购文件之日（发售截止日之后收到采购文件的，以发售截止日为准）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公告发布后的第6个工作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十一、    联系方式
1、采购代理机构名称：新疆宏裕鼎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辛海蓉
 
联系电话：18699959566
地址：新疆伊犁州伊宁市西环路20号综合楼4楼招标室
采购人名称：新源县中医医院
联系人：兰英 
联系电话：18935778106
